柳州市工人医院鱼峰山院区、南院、西院停车场外包服务采购招标需求
一、项目名称
柳州市工人医院鱼峰山院区、南院、西院停车场外包服务采购
2、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为柳州市工人医院鱼峰山院区、南院、西院停车场外包服务项目，服务期3年。主要是对我院鱼峰山院区、西院、南院停车场进行外包运营管理，同时完成对鱼峰山院区智能停车库进行升级改造、维修及运营期内的维修保养等。
3、 投标人资质条件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具有合法经营权；
2． 投标人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3． 投标人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 投标人有效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5．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投标人应具备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并在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包含：起重机械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或起重机械安装（含修理），许可子项目包含：机械式停车设备)。
（2）具备三层或以上平面移动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型式试验合格证。
4、  项目内容
鱼峰山院区、西院、南院停车场外包出租面积、机车位和报价：
	序号
	产权单位
	地址
	结构
	出租面积（㎡）
	租期（年）
	报价
	备注

	1
	柳州市工人医院
	柳州市柳南区红岩路47号（西院地下停车场）
	框架
	9550
	3
	
	产权单位确认地下停车场租赁参考面积约为9550m，小型汽车泊位数为283个(职工月票数平均为150个);认定结论价格为招标参考租金底价

	2
	
	柳州市鱼峰区柳石路1号（鱼峰地下
、地面停车场）
	框架场地
	4250
	3
	
	产权单位确认地面停车场租赁参考面积约为2000㎡，小型汽车泊位数为105个:地下智能停车库租赁参考面积约为1500㎡，小型汽车可用泊位数为88个（地下智能停车库需进行整体改造维修，改造方案由投标公司制定），3号楼地下停车场租赁参考面积约为2200m，小型汽车泊位数为86个(体检车辆免费停放):认定结论价格为招标参考租金底价

	3
	
	柳州市鱼峰区柳石路145号（南院地下、地面
停车场）
	框架场地
	1400
	3
	
	产权单位确认地面停车场租赁参考面积约为750㎡，小型汽车泊位数为27个:地下停车场租赁参考面积约为900m，小型汽车泊位数为32个:认定结论价格为招标参考租金底价

	总价（元）：
	          元/3年


四、招标范围及要求  
1. 鱼峰山院区停车场升级改造、维修（投标公司需现场踏勘）  
- 立体车库软硬件设施智能化升级改造、级修（包含出入口系统，升降机构，搬运系统，控制系统，车牌识别、无感支付、车位引导系统等），升级改造后的车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并通过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的验收。  
- 道闸系统，破损路面/标识修缮、消防设施合规性改造  
2. 人员配置要求  
- 包含交通指挥员、收费员、应急处理人员等，需满足24小时运营需求
- 人员数量、岗位职责及薪资标准由投标方自行规划，但需符合《劳动法》
- 需提供岗前培训方案及应急预案  
3. 运维及成本承担  
- 维保费：立体车库设备定期维护、系统软件升级  
- 特检费：立体车库特种设备年检  
- 保险费：公众责任险  
- 日常维保：包括但不限道闸、监控、照明设施  
- 水电费：由中标供应商全额承担，需独立装表计量  
4. 其他要求  
- 建立智能化管理平台（需与医院信息系统物理隔离）  
- 投诉处理机制（响应时间≤30分钟）  
五、项目具体经营要求
1、车库升级改造要求：
运营期间，成交供应商应自行对部分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维修，确保改造后的车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并通过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的验收。改造完成后，承租方需提供3年合同期内的设备质保服务，质保期内免费维修或更换故障设备。
升级改造维修明细参数表参考附件1。
2、运营管理要求：
2.1人员要求
（1） 承租方负责提供秩序员，具体人数由承租方根据使用需求提供（人数必须合理并提供详细的岗位排班表），经医院审核后最终确定；
（2） 秩序员要求：
1） 秩序员基本信息报医院备案。内容包括：姓名、年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复印件。工作中如有人员变动，公司需及时将变动信息按以上要求报医院主管部门。
2） 秩序员必须经过公司考核、体检及公安机关审查，无犯罪记录，鱼峰院区智能停车场看护人员必须能够熟练操作相关设备设施，并经医院审核后，方可录用。
3） 秩序员年龄应小于55周岁，具有初中以上学历，身高不得低于1.65米，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但须经医院同意方可。
4） 承租方保证派驻的秩序员恪尽职守，认真做好车辆秩序维护，按照医院主管部门（保卫科）要求开展和完成工作。
5） 秩序员须充分了解医院车场布局情况，熟悉相关的交通指挥手势，公司在安排秩序员进驻医院前，应组织进行培训。
6） 承包方应当为秩序员配备对讲机与保安实行联通，随时明晰车辆停放信息。 
7） 秩序员工作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医院和公司的有关规定，自觉接受和服从医院保卫科管理，对有违纪违法的人员，医院保卫科将及时通知公司对人员进行调整或辞退，公司应积极按照要求予以配合解决等。
8） 值勤期间统一穿着工作服，佩戴工牌，保持整洁得体；禁止吸烟，确保执勤区域车辆停放秩序。
9） 在执勤当中，因个人原因对医院的设备设施造成损坏，由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10） 牢固树立为来院就诊患者及家属服务的思想，严禁与医护人员或患者及家属发生争吵、谩骂、斗殴现象。
（3）承租方负责提供停车收费员，人数需满足医院停车场正常运营；
（4）收费人员要求：
1）严格按照医院公示的收费标准收取停车费，确保收费准确、无差错；
2）使用合规收费系统（如电子扫码、现金收费等），及时打印或提供收费凭证（发票/小票）；
3）快速处理缴费车辆离场，确保出口畅通，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4）协助处理缴费纠纷（如系统故障、费用争议），及时上报主管人员；
5）发现车辆剐蹭、火灾、盗窃等紧急情况，立即上报主管人员并协助处理；
6）配合医院开展重大活动时的临时交通管制（如车位调配、通道封闭等）；
7）统一穿着工作服，佩戴工牌，保持整洁得体；禁止吸烟、闲聊或长时间离岗；
8）收费人员需经过岗前培训（包括系统操作、应急流程、服务规范等），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2.2费用承担
（1）承租方负责运营期间自然停车位维保、立体车位维保、立体车库特检费、电费、停车场保险费、办公及宽带费、非税收入、秩序员和收费人员工资等费用；
（2）医院原有停车场设备（如停车收费系统、监控等）由医院无偿移交给承租方使用，产权归属医院，日常维护由承租方负责。
2.3服务要求
（1）承租方自行办理相关部门的经营许可手续，费用自行承担；
（2）严格按照柳州市物价局关于印发柳州市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柳价费〔2017〕65号)规定的新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如遇政府部门的收费标准有调整的，按新收费标准执行。按规定制作收费标准明码标价公示牌，并在停车场入口、缴费处等显著位置公示，收费标准需报医院备案并符合物价部门规定。
（3）承包公司应当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并在醒目位置进行张贴。
（4）运营期限内，承租方自行负责出租标的的日常维护、维修；按照有关部门规定安全使用水、电，按时交纳水、电等各项费用，服从出租方统一管理。
（5）按规定向车主提供停车发票，凡是纳税问题由承租方负责；
（6）保证做好停车场的管理工作，如因停车场管理造成与车主的经济纠纷责任由承包公司自负，医院概不负责；
（7）保证西院停车场每月为医院职工办理汽车月票，每车每月100元；
（8）保证医院大型会议车辆免费停放(每年约40-50场次)；
（9）保证车场环境卫生，做到每日清扫，每月专业保洁一次；
（10）承诺鱼峰院区体检人员凭票提供免费停车。
（11）运营期结束后，承租方将停车设施移交给出租方。
六、商务要求
1、合作期限（合同履约时间）：本项目服务期限为三年，具体起止日期以本合同签订日期为准。
2、服务范围及地点： 鱼峰院山院区（柳州市鱼峰区柳石路1号）；西院（柳州市柳南区红岩路47号）；南院（柳州市鱼峰区柳石路145号）。
3、付款方式：中标供应商需缴纳非税收入（最终金额经公开招标确定），按月上缴财政指定账户，采购人提供非税票据管理方案，确保合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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